
桂教办〔2024〕903号

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第 24期
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

考核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有关高等学校，区直各有关中等职业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普通话水平测试员队伍建设，促进全区普

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举办第 24期自治区

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培条件及名额分配

（一）参培条件

1.熟悉推广普通话方针政策，热爱普通话水平测试和推广普

通话工作。

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3.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乙等及以上。

4.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有较强的语音听辨能力。

5.身体健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作风正派，遵纪守

法，廉洁自律，服务态度好。有怀孕情况及需要带小孩参训的同

志不能报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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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额分配

全区 14个设区市、各有关高等学校普通话水平测试站各推

荐 2人；有意向建立普通话水平测试站的高职学校及中职测试点

每校推荐 1人，共计 150人。各市符合报名条件有意向参培的社

会人员，可到所属市教育局普测站申报，由各市教育局审核后择

优推荐。

二、培训考核内容

（一）培训内容

1.普通话水平测试政策解读。

2.普通话语音知识培训。

3.《广西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解读。

4.测评能力综合训练。

（二）考核内容

1.汉语拼音考核。

2.口语考核。

3.评分细则考核。

4.测评能力考核。

三、培训考核时间及地点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1.报到时间：2024年 8月 6日 15:00—18:00。

2.报到地点：维也纳酒店桂林新会展中心店（桂林市临桂区

飞虎路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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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时间及地点

1.培训时间：2024年 8月 7—13日。

2.地点：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桂林市临桂区飞虎路 9

号）。

（三）考核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4年 8月 14－15日。

2.地点：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桂林市临桂区飞虎路 9

号）。

四、其他事项

（一）各市、各有关学校要高度重视，安排专人，对照报名

条件核验有关证件，认真做好第 24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

员资格考核培训班报名审核推荐工作。

（二）请各市、各校将审核通过的报名人员信息汇总（见附

件 1）并加盖公章，于 2024年 7月 26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至自治区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电子邮箱：gxpthpxcsz@163.com，

区普测中心将对学员信息进行审核，对不符合参培条件的，将通

知有关测试站另行推荐或调剂至其他测试站。

（三）经自治区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审核通过的学员，须于

8月 1—8月 4日期间登陆省级测试员培训系统（登陆网址：

https://gx－ tester.cltt.org/#/studentLogin,不支持手机登

陆）完善个人信息，提交相关材料，账号为学员报名时填写的手

机号码，初始密码六个“1”。

（四）本次培训由自治区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主办，桂林师

https://wx2.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gxpthpxcsz@163.com&skey=@crypt_7e1741bc_cd5dfbee6c248a5a0ec8793a7152bbc2&deviceid=e019393335950387&pass_ticket=undefined&opcode=2&scene=1&username=@cb1782cc53597ce0cd0901e68e139a20aac9a24e13c91eb3c45e811ff6f82c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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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培训费(含师资费、资料费、食宿费、考

试费)等由自治区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专项经费承担，学员城市

间交通费、差旅费按有关规定回所在单位报销。培训期间，学员

（桂林市区除外）的住宿由自治区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统一安

排。

（五）学员培训期间须携带笔记本电脑及耳麦，请各有关单

位通知本单位推送的参培人员，按要求做好参训前各项准备工

作。培训期间将每天进行考勤，缺勤累计超过 8学时者，将取消

参培资格。

（六）完成培训并考核合格者将予以颁发省级普通话水平测

试员证书和本期培训班结业证书，任何一项考核项目不合格者，

按规定不予发放测试员资格证书。此次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考

核内容，完成培训者，按规定给予培训学分。

（七）参加 2023年第 23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

考核培训班未获得省级测试员资格且有补考意向的学员，请将

《第 23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学员补考

登记表》（附件 3）于 2024年 7月 30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邮

件主题请注明“23期补考”。资格审核通过者可参加补考，补

考不收取考试费。

（八）请参训学员报到时提交以下材料：小二寸彩色白底证

件照 2张、《第 24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

班学员报名登记表》（附件 2，贴照片）、身份证、学历证、普



— 5 —

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其中身份证、学历证、普通话水平测试

等级证书原件审核后退回。

未尽事宜，请与自治区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联系。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庞洁、方雨静，0771—5815388、5815072，电子邮箱：

gxpthpxcsz@163.com

附件：1.第 24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

班人员报名汇总表

2.第 24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

班学员报名登记表

3.第 23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

班学员补考登记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4年 7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https://wx2.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gxpthpxcsz@163.com&skey=@crypt_7e1741bc_cd5dfbee6c248a5a0ec8793a7152bbc2&deviceid=e019393335950387&pass_ticket=undefined&opcode=2&scene=1&username=@cb1782cc53597ce0cd0901e68e139a20aac9a24e13c91eb3c45e811ff6f82c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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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4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人员
报名汇总表

填报单位（ 盖章）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 学历 职务/职称

取得一级乙等

普通话等级证书时间
分数 联系电话

备注： 电子邮件主题与报名汇总表文件名格式为“省测班报名表+地市/高校”， 如“省测班

报名南宁市/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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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24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
考核培训班学员报名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 龄
（ 本人免冠二

寸彩色白底照

片）

民族 籍贯 出生地

党 派 职 称

毕业学校、学历、专业

平时用何种方言 普通话等级证分数

参加工作时间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市 县（ 市、区） 路 号 邮编

联系方式 手机： QQ 号码：

身份证号码 现从事教学科目

本人读

书和工

作简历

（ 从高

中起填）

所 在 单

位 审 核

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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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23期自治区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
学员补考登记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

填表注意事项：“补考科目”栏请填写口语、拼音、评分细则或测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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